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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原能會委託清華大學辦理「核能技術及安

全分析之強化研究」勞務採購案，由原能

會前主任委員周○卿擔任本案106年度分

項計畫之共同主持人，未予迴避，明顯違

反政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；原能會未依政

府採購法第 51條翔實審查廠商投標文

件，明顯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。另

原能會未正視該等研究計畫經費龐大，連

續3年邀請同一批核子工程專家學者擔任

評選委員及審查委員，對清華大學所提各

年度計畫共同主持人高比例重複，視若無

睹；且任令清華大學於期末報告中，引用

該會中程計畫書綱要內容，引發抄襲爭

議。又原能會委託研究計畫過於集中於清

華大學，招致外界質疑有資源壟斷之嫌；

且案內相關研究報告提出後，即束之高

閣，益顯出該會虛擲鉅額預算，均有違

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緣於民國(下同)107年5月30日媒體報導，國立

清華大學(下稱清華大學)教授被爆抄報告，爽領新臺幣(

下同)8,780萬元；依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(下稱原能會

)、清華大學函
1
復說明，本院於107年10月19日約詢原能

會常務副主任委員邱賜聰、處長王重德、副處長李綺思

、副處長黃俊源，原能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副局長陳文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原能會107年7月13日會綜字第1070008684號函，清華大學107年8月28日清研倫字第1079005

244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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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，國立清華大學研究發展處代理副研發長洪樂文教授

、工程與系統科學系葉宗洸教授、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

所潘欽榮譽退休教授、科技法律研究所研究倫理辦公室

主任范建得教授等相關主管人員。茲列述原能會違失事

實及理由如下： 

一、原能會委託清華大學辦理「核能技術及安全分析之強

化研究」勞務採購案，惟原能會前主任委員周○卿105

年5月20日退休後，卻擔任本案106年度分項計畫之共

同主持人，且涉及本人利益時卻未迴避，明顯違反政

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；原能會採購人員未依政府採購

法第51條翔實審查廠商投標文件，明顯違反採購人員

倫理準則相關規定，且本案採購金額龐大，易予外界

有利益輸送等不佳觀感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承辦、監辦

採購人員離職後3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

任職機關接洽處理離職前 5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

務。」此係明定採購人員離職後3年內所不能從事

之事務，且於辦理採購時，應遵循之迴避準則，以

避免發生利益輸送情事，並防杜可能之採購流弊。

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規定：「投標廠商有下列情

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不

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不決標予該廠商：……

七、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。」政府採

購法第51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

條件，審查廠商投標文件，對其內容有疑義時，得

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。」此規定在於審查廠商投

標文件是否為合格標，包括投標廠商參與人員是否

有應迴避事項等。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
2
第8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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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政府採購法第94條第2項規定訂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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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項：「機關應於本委員會成立時，一併成立3人

以上之工作小組，協助本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之

作業，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人

員或專業人士擔任，且至少應有1人具有採購專業

人員資格。」另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
3
第2條規定：「本

準則所稱採購人員，指機關辦理本法採購事項之人

員。」工作小組依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成立，協助

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有關之作業及審標工作，為採

購人員倫理準則所稱之採購人員。又採購評選委員

會審議規則第3條規定：「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

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，尌受評廠商資

料擬具初審意見，載明下列事項，連同廠商資料送

本委員會供評選參考：……三、受評廠商於各評選

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。四、受評廠

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。」可知工作小組工作內

容依政府採購法第51條第1項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

議規則第3條規定，尚包括審標工作。採購人員倫

理準則第5條規定：「採購人員辦理採購，應努力發

現真實，對機關及廠商之權利均應注意維護。對機

關及廠商有利及不利之情形均應仔細查察，務求認

事用法允妥，以昭公信。」同準則第7條規定：「採

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：……三、不依法令規定辦

理採購。……六、未公正辦理採購。……」 

(二)依據原能會提供之「104-106 年度各計畫主持人、

共同主持人之經歷與專長表」所示，106 年度「核

能技術及安全分析之強化研究」分項計畫二之「圍

阻體過濾及排氣之深度分析」共同主持人為周○卿，

其服務機構/系所為「龍華科技大學」，專長為「核

                   
3
 依政府採購法第112條規定訂定。 



4 

 

電廠安全度評估、熱傳與熱流」。經查其「共同主持

人學經歷說明表」載明原能會前主任委員周○卿自

93年 9月迄今擔任龍華科技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系

副教授，101 年 2 月至 105 年 5 月借調至原能會擔

任公職，其間均未參與研究計畫，且 68 年 7 月至

82 年 12 月、86 年 1 月至 89 年 4 月、90 年 4 月至

93 年 8 月分別擔任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助理研究員、

副研究員及研究員(組長)；83 年 1 月至 85 年 12 月

、89 年 5 月至 90 年 3 月、101 年 2 月至 105 年 5

月分別擔任原能會處長、副主任委員及主任委員等

職務，顯見前主任委員周○卿服務於原能會及所屬

核能研究所年資達 29 年 6 個月。 

(三)本案 106 年度「核能技術及安全分析之強化研究」

係為 4 年期「核能技術及後端處置之安全強化研究」

之第 3 年，其計畫緣起於日本福島(2011 年 3 月 11

日)第一核能電廠因外海規模 9.0 地震引發超過設

計基準的海嘯，導致 3部機組爐心熔毀的重大災害，

各國皆重新檢視其核能電廠的安全設計，我國亦對

運轉中及建造中的 4 座核能電廠之安全防護進行總

體檢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台電公司）據

以提出因應與強化的方案；且其願景係為確保核能

安全，提升能源安全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，創建核

能產業，培育專業人才。原能會以 106 年 3 月 1 日

會秘字第 1060002297 號函，檢送「核能技術及安全

分析之強化研究勞務採購案(案號：AEC10511053L)」

契約書，係屬限制性招標，經 106 年 1 月 26 日議價

結果，依底價 2,350 萬元承作而決標予清華大學；

契約起始日自 106 年 1 月 26 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並

請該校依約履行且據以請款。 

(四)經查原能會前主任委員周○卿原任職於龍華科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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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，於 101 年 2 月 8 日借調原能會擔任副主任委員

一職，於 105 年 5 月 20 日由主任委員辦理退休，並

回到龍華科技大學擔任副教授。卻於 106 年 1 月 26

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擔任本案 106 年度分項計畫

之共同主持人，雖已非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
4

所適用之公職人員範圍，尚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

避法之適用；龍華科技大學亦非營利事業，亦無公

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
5
之適用。惟周員參與

研究計畫之內容涉及核能安全領域，並與其擔任原

能會主任委員職務有關之事務，在距離其辭去主任

委員一職尚未逾 3 年之期間，據該會函復本院「有

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規定利益迴避原則之疑慮」。又

本院詢據原能會查復，該會業於 107 年 9 月 5 日函

請清華大學將前主任委員周○卿參與 106 年度「核

能技術及安全分析之強化研究」勞務採購案之人事

費用 10 萬元繳回，清華大學於 107 年 10 月 9 日將

前述人事費用解繳國庫，並提出契約變更，前主任

委員周○卿不再參與該計畫，直接扣除 12 萬元人事

費用。至於原能會為本勞務採購招標機關，依採購

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8 條第 1 項成立工作小組，

協助評選委員會辦理評選有關之作業及審標工作，

為採購人員倫理準則所稱之採購人員。周○卿於

101 年 2 月 8 日至 105 年 5 月 20 日長達 4 年餘期間

，擔任原能會首長及副首長，該工作小組成員、業

管單位主管，甚至繼任之首長、副首長等，不可能

不認識周員，卻均未能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5 條

                   
4
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廉能政治、端正政治風氣，建立公職人

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。同法第 2條規定公職人員範

圍，係屬現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，並無離職(非現職)公職人員的規定。 
5
 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1規定：「公務員於其離職後3年內，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5年內之職

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、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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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發現真實，任周員應迴避而未迴避，致未能公

正辦理採購，明顯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相關規定，

且本案採購金額龐大，易予外界有利益輸送等不佳

觀感，核有違失。 

(五)綜上，原能會委託清華大學辦理「核能技術及安全

分析之強化研究」勞務採購案，原能會前主任委員

周○卿105年5月20日退休後，卻擔任本案106年度分

項計畫之共同主持人，且涉及本人利益時未予迴

避，明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5條規定；原能會採購

人員未依政府採購法第51條翔實審查廠商服務建

議書及相關投標文件，查明投標廠商參與人員是否

有應利益迴避情事，明顯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相

關規定，且本案採購金額龐大，易予外界有利益輸

送等不佳觀感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原能會辦理104年、105年及106年相關核能安全及前

瞻技術委託研究計畫，未正視該等研究計畫經費龐

大，理當用更客觀公正方式辦理評選及審標作業，採

更高標準審查成果報告，以落實計畫成效之查核機

制。卻連續3年邀請同一批核子工程專家學者擔任評

選委員，均未有與該計畫有關之電機、機械、土木、

消防等領域專家學者參與；復對清華大學所提各年度

投標文件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高比例重複，全然

視若無睹；任令清華大學於連續3年、3個分項計畫之期

末報告中，引用該會中程計畫書綱要內容，且未確實管

控出國項目之計畫變更，招致外界非議，顯有違失。 

(一)依據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」

規定略以，委託研究計畫，指各機關依業務需要，

動用公務預算或其主管運用屬政府所有之基金作

為研究經費，委託大專院校、研究機構、團體或個

人執行具研究性質之計畫。各機關於編擬年度委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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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計畫概算前，應尌政策需求、計畫目標、執行

急迫性與可行性、預期成效、預算來源與編列之合

理性、是否重複研究等進行先期審議，並報經機關

首長核定。委託研究計畫如需出國考察，應另提出

國計畫書，併委託研究計畫書審查；考察報告應列

為研究報告附錄或由委託機關存檔備查。復據「行

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作業

要點」第8條規定略以，計畫研究期間委託單位應

指定專人負責計畫管理，並定期或不定期查訪研究

進度，計畫主持人於同一期間接受政府委託2項以

上之研究計畫及連續3年以上委託同一單位或人員

辦理之研究計畫，應列為計畫成效查核重點。且「科

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」即針對研究人員的

基本態度，應確保研究過程中（包含研究構想、執

行、成果呈現）的誠實、負責、專業、客觀、嚴謹、

公正，並尊重被研究對象，避免利益衝突。 

(二)本案原能會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採「限

制性招標」及「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

辦法」規定辦理，並準用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、「機

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公開徵求

專業學術或顧問機構、團體、法人或公司等依招標

規範提出研究計畫書，由原能會組成採購評選委員

會，採序位法進行評選而擇優議價。原能會辦理相

關核能安全跨年度委託研究計畫，分別於104年7月

3日、105年2月26日、106年1月11日評選後，決標

予清華大學。評選委員、計畫及共同主持人、審查

委員如表1。104年度核能技術及核後端處置之安全

強化研究結算2,860萬4,943元，105年度核能安全及

前瞻技術之強化研究結算3,263萬2,624元，106年度核

能技術及安全分析之強化研究結算2,311萬4,948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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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8,435萬2,515元，其期末報告分別於105年7月、

105年12月及106年12月完成，並上網公告。 

表1 計畫評選委員、主持人及審查委員表 

名稱 評選委員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審查委員 

核能技術

及後端處

置之安全

強化研究 

(104年) 

楊○義 

宋○崙 

王○琛 

王○德 

廖○毅 

李○思 

葉○洸 

許○勝、白○實、施○寬、

周○樸、馮○明、陳○文、

王○雅、李○得、王○容、

許○行、翁○竹、許○鈞、

薛○婉、潘○、歐陽○怡、

開○中、開○、黃○文 

邵○祖 

李○思 

黃○源 

廖○毅 

王○琛 

核能安全

及前瞻技

術之強化

研究 

(105年) 

楊○義 

宋○崙 

王○琛 

張○ 

王○德 

廖○毅 

李○思 

潘○ 

葉○洸、許○勝、白○實、

梁○宏、施○寬、周○樸、

馮○明、陳○文、王○雅、

李○得、王○容、許○行、

翁○竹、許○鈞、薛○婉、

歐陽○怡、開○中、開○、

黃○文、林○宏 

王○德 

李○思 

黃○源 

廖○毅 

王○琛 

宋○崙 

陳○平 

核能技術

及安全分

析之強化

研究 

(106年) 

林○昌 

宋○崙 

王○琛 

張○ 

王○德 

李○思 

廖○毅 

潘○ 

葉○洸、許○勝、白○實、

梁○宏、施○寬、周○樸、

馮○明、陳○文、吳○吉、

盧○文、王○雅、李○得、

何○平、周○卿、王○容、

許○行、翁○竹、許○鈞、

薛○婉、歐陽○怡、開○

中、開○ 

王○德 

廖○毅 

王○琛 

宋○崙 

陳○平 

(三)本案委託研究計畫之緣由、預期目標及成果略為： 

1、為因應大氣溫室效應及全球氣候變遷，無碳或低

碳能源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目標。尤其我國

缺乏自產能源，人口密度高，發展低碳能源對於

能源安全與環境永續發展實屬重要。核能發電提

供我國約20%的電力，對於達成減碳目標、提升

能源安全及輔助國內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之貢

獻。然而，在我國逐步走向無核發電的過程中，

如要兼顧經濟發展及二氧化碳減量，應要考量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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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上的能源政策趨勢，在政府未來發電能源中，

正視核能做為過渡能源角色的安全性與重要

性。日本福島(2011年3月11日)第一核能電廠因

外海規模9.0地震引發超過設計基準的海嘯，導

致3部機組爐心熔毀的重大災害，各國皆重新檢

視其核能電廠的安全設計，我國亦對運轉中及建

造中的4座核能電廠之安全防護進行總體檢。政

府復於100年11月3日宣布「確保核安、穩健減

核、打造綠能低碳環境、逐步邁向非核家園」的

新能源政策，在確保不限電、維持合理電價及達

成國際減碳承諾等3項原則下，實踐各項節能減

碳與穩定電力供應措施，既有核電廠不延役，並

依規定展開核電廠除役規劃。 

2、政府宣布「2025非核家園」目標的四大主張：核

四停建，現有3座核電廠不延役；落實核電廠安

全監督、強化核災緊急應變機制；要求台電公司

提出核電廠除役計畫及成本評估報告；尋求社會

共識，持續找尋合適核廢最終處置場址。因此，

不管「穩定減核」或「2025非核家園」的政策之

下，現有核電廠不再延役，但必須確保核電廠除

役前的安全，而核電廠除役的安全亦必須面對而

妥善的因應。核能技術及後端處置之安全強化研

究之計畫願景為：確保核能安全，提升能源安

全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，創建核能產業，培育專

業人才。 

3、強化輕水式反應器的安全及關鍵系統與組件的

維護管理，並透過對斷然處置措施及基準事故舒

緩決策應用於我國輕水式反應器的深入分析，有

助於未來核電廠管理階層制訂標準處理程序，亦

有助於管制機關的核安管制。再者透過委託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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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的人才培育，可彌補嚴重的專業人員斷層現

象。並為國內運轉中之核能電廠相關安全設施改

進提供具體建議，強化核電廠工作人員事故處理

教育，提升核安管制效率。進一步瞭解燃料池失

水事故情況以及現行美國核能協會(The Nuclear 

Energy Institute, NEI) 06-12冷卻對事故救援

措施的合適性，加強用過燃料池的運轉安全。且

與歐、美、亞洲等核能先進國家進行國際合作，

參與台日核安會議與台美民用核能合作會議，共

同研究開發前瞻核能安全技術，提升我國在此一

領域的研發能力與國際地位，同時培育核能安全

專業技術人才，提供安全核能發電之發展策略。 

(四)惟本案據媒體 107 年 5 月 30 日披露「清大教授被爆

抄報告爽領 8,780 萬」後，嗣原能會審視清華大學

104~106 年研究計畫成果報告，始發現 3 項成果報

告前 10 頁內容如：摘要、目的、緣起、計畫描述等

與原能會公開之中程個案計畫書、年度綱要計畫書

及招標規範雷同，有部分內容源自於未受著作權法

保護之中程計畫，或有部分內容涉及技術或計畫相

關描述，如程式模式介紹、公式介紹、材料介紹及

設備介紹等內容，以致於表達上有限制，有與前 1

年相同者，受委託單位清華大學直接加以援用，而

未再自行撰述，確有瑕疵。原能會於 107 年 6 月聘

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審查期末成果報告，以「科技部

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」為基礎，尌學術倫理觀

點審查略以： 

1、專家學者A：各年度報告中文摘要的敘述雖有所疏

失，但抄襲的指控可能過於嚴苛。針對3年度計畫及

其年度報告，雖有計畫名稱雷同、參與主持人與共

同主持人人數多，且部分內容重複、中文摘要敘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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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同、英文摘要敘述略有不足、報告撰寫結構與格

式雷同、背景資料相似或雷同(包括文字與圖表)、

多套使用分析軟體相同等情事，惟上述情況皆屬專

業技術報告撰寫上之瑕疵或疏失。 

2、專家學者B：由「中英文摘要」大致相同而言，

自是違反一般常態，然而以3年成果各自針對不

同核電廠不同情境的模擬分析，實為計畫重點，

而由之推演結論及建議更屬計畫成果核心；由後

者面向，似又無極明顯大量複製情形，建議原能

會宜請清華大學尌有重複或複製過去報告文

字、圖片、公式，說明原由或引述出處，如內容

成果屬抄襲宜刪除，並釐清重複占比及位置，且

解釋原由，以利修訂最後期末報告版本。 

3、專家學者C：研究成果抄襲係指分析結果數據與

結論有任何相似雷同或完全複製之情事。本案委

託研究計畫考慮其根據相同的研究材料、設備、

程式介面與理論基礎，及跨年度的研究具有相同

的理想願景目的。針對這些共同處採用相似的描

述與說明，僅為讀者進行基本簡介，不屬研究成

果抄襲，但研究報告中必須對所有相似或相同的

敘述註明最初始的來源，故建議於研究報告中，

須特別針對逐年的差異，清楚條列並詳加說明。 

4、專家學者D：依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

第7條自我抄襲的規範中已明示：研究計畫或論

文均不應抄襲自己曾發表之著作。另計畫成果報

告於日後在期刊發表，不應視為抄襲。計畫、成

果報告通常不視為正式發表，亦無自我引註之需

要。因此成果報告非一般性學術論文，其尺度較

寬。部分成果報告內容如：目的、緣起、計畫描

述、模式介紹、公式介紹、材料介紹、設備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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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內容與原能會公開之中程計畫書綱要雷同，以

計畫執行週延性而言有失妥當，建議原能會要求

改正上述瑕疵之作為。 

5、專家學者E：各年計畫的學術內容均分為「核能

安全」及「前瞻核能技術研究」2部分，「核能安

全」主要係探討現有核電廠各機組與用過燃料池

應對嚴重事故的安全處置方法，研究對象係現有

各核能機組屬應用研究，每一主題各年所用的方

法有許多相同之處，但其對象或標的各自不同，

惟有極少數的主題有同樣的一部分結果出現在

不同年度的報告中，雖然可以增加報告的篇幅，

但其實是沒必要的，尤其這些報告並未指明撰寫

人，乍看之下尌像是抄襲之作；「前瞻核能技術

研究」較偏重核能安全的基礎學術，為不針對特

定機組的研究。對於純學術研究而言，理論與工

具相同尌是一樣的，實例不同並不足以成為不同

的研究。但對於應用而言，不同的實例尌有其相

對應的行為，若要取得實際可運用的特定方法，

尌必須採用最適當的工具。對應用研究而言，即

使運用同樣工具，實例不同尌是不同的研究，雖

純學術價值不高，但對工程需求而言，這些工作

是不可或缺的，不同實例之間也是不可替代的。 

6、專家學者F：依據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

範的「6.註明他人貢獻的補充第(4)點：共同發

表之論文，共同申請之研究計畫、整合型計畫總

計畫與子計畫，皆可視為共同著作 (全部或部

分)，對共同著作之引用不算抄襲」，以及「7.自

我抄襲的制約的補充第(1)點：某些著作應視為

同一件，不應視為抄襲。計畫成果報告通常不被

視為正式發表，亦無自我引註之需要」。因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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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、105年及106年研究期末成果報告為四年

期的延續計畫，且不同年度之計畫主持人及共同

主持人葉○洸及潘○為相同的人，故104年、105

年及 106年之研究期末報告應可以當作共同著

作，而在不同年度的研究期末報告有引用的內容

並不算是抄襲，且無自我引註的需要。 

(五)原能會復於107年8月17日至清華大學執行委託研究

計畫實地查核，除前揭前主任委員周○卿不得再參

計畫，扣除人事費用12萬元外，並追繳104年度委

託研究計畫5項未執行出國項目53萬3,200元，另計

罰違約金10萬6,640元。嗣後原能會除要求各計畫

主辦單位尌科技計畫進行內容審查，委託研究計畫

亦須參照原能會科技計畫審查表辦理。另原能會為

確立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客觀公正之處理程序，參據

「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」，107年8

月17日訂定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

理及審議要點」（108年3月7日修正），並設置學術

倫理審議會，以作為學術倫理案件審議之準則。 

(六)綜上，本案委託研究計畫係因2011年日本福島核能

電廠機組爐心熔毀之重大災害，引發各國重新檢視

核能電廠安全設計之必要，我國亦以確保核能安全

為計畫願景，透過對斷然處置措施及基準事故舒緩

決策之應用分析，為國內核能電廠相關安全設施改

進提供具體建議，以提升核安管制效率。惟原能會

辦理104年、105年及106年相關核能安全及前瞻技

術委託研究計畫，未正視該等研究計畫經費龐大，

理當用更客觀公正方式辦理評選及審標作業，採更

高標準審查成果報告，以落實計畫成效之查核機

制。卻連續3年邀請同一批核子工程專家學者擔任

評選委員，均未有與該計畫有關之電機、機械、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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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、消防等領域專家學者參與；復對清華大學所提

各年度投標文件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高比例

重複，全然視若無睹；任令清華大學於連續3年、3

個分項計畫之期末報告中，引用該會中程計畫書綱

要內容，且未確實管控出國項目之計畫變更，招致

外界非議，顯有違失。 

三、原能會委託研究計畫過於集中於清華大學，104年至

106年度間，該會委託清華大學辦理之研究計畫，占

該會計畫總經費3成，資源分配涉及特定目標，易招

致外界質疑有資源壟斷之嫌；該會無視原子能法所賦

與主管機關職掌，對原子能之開發及運用劃地自限，

如何達到擴大原子能在農業、工業醫療上之應用，實

令人質疑；且案內相關研究報告提出後，究竟對核能

政策有何助益，應用實績為何等，該會均無法具體說

明，耗資8,780萬元之研究報告自此乏人問津、束之

高閣，益顯出該會虛擲鉅額預算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
(一)按原子能法係為促進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，

資源之開發與和平使用所制定，其中第3條規定：「原

子能主管機關為原子能委員會」、第4條：「……為推

進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，開發原子能資源，

擴大原子能在農業、工業、醫療上之應用，得設立研

究機構。」第8條：「……應輔導國內各大學與研究所，

增設有關原子科學學系，充實設備，發展原子科學教

育。」第9條：「……應會同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國內

各科學研究機構，統籌選送科學人才，出國進修原子

科學。」依據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

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第5條第1項：「委託研究主題之

選定，應以符合施政計畫及業務發展需要為原則，並

應參考政府研究資訊系統，審慎選定委託研究主題、

委託對象及研究人員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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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原能會100年至106年委託研究計畫424項，總經費達

7億8,538萬餘元，其項數及經費詳如表2，其中委

託清華大學80項、1億6,317萬餘元，經費比例為

19.6%。本案104年、105年及106年相關核能安全及

前瞻委託研究計畫之評選委員及審查委員高度重

疊，及共同主持人過多等情，詳如表1。 

表2 原能會100年至106年委託研究計畫情形表 

年度 
清華大學 

計畫項數(A) 

清華大學 

計畫經費(B) 

原能會 

計畫總項數(C) 

原能會 

計畫總經費(D) 

項數比例 

(A/C) 

經費比例 

(B/D) 

100 15 12,428,167 81 71,378,818 18.5% 17.4% 

101 9 7,470,000 69 104,584,768 13.0% 7.1% 

102 13 8,084,000 68 93,011,943 19.1% 8.7% 

103 15 18,002,300 61 121,351,257 24.6% 14.8% 

104 12 38,609,543 53 129,894,766 22.6% 29.7% 

105 9 41,624,137 50 136,824,770 18.0% 30.4% 

106 7 36,952,635 42 128,337,549 16.7% 28.8% 

小計 80 163,170,782 424 785,383,872 18.9% 19.6% 

(三)本案詢據原能會及清華大學書面資料所復，均認為

委託計畫期末報告「不視為正式發表」的成果，尚

未涉及學術倫理規範；3項委託研究計畫案，其績

效指標之產出量化成果，累積發表160篇論文、養

成33組合作團隊、培育145名碩博士生、參加30場

次技術活動及辦理2場技術活動。透過計畫的人才

培育，可彌補嚴重的專業人員斷層現象，且有助於

現有核電廠之安全管制，及除役與放射性廢料長期

處置之研究。原能會委託研究計畫成立要旨係依原

能會安全管制業務，及原子能安全技術發展、權責

業務需要，委託國內大專院校、研究機構執行具研

究性質之計畫。尌核能技術及安全、風險評估，及

放射性廢棄物及輻射安全等，均屬原能會安全管制

業務範疇，至受原能會委託執行計畫之國內大專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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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，擴及公私立院校具技術發展專業能力之系所或

學者專家。又國內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、核電廠

除役廢棄物安全管制之研究發展部分，規劃100年

至106年度委託研究計畫主軸為建立低放廢棄物坑

道處置及用過核子燃料深地層處置之安全管制技

術。各項計畫均以解決安全管制實務需求之任務為

導向，歷年主要執行成果略為： 

1、低放廢棄物處置安全管制技術：完成低放廢棄物

最終處置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審查導則、低放廢棄

物盛裝容器審查導則等法規草案；建置坑道處置

場址特性、處置坑道結構穩定性、坑道處置長期

安全性及坑道處置核種傳輸與劑量評估等評估

模擬技術、安全審驗技術及平行分析驗證能力。

所建立之技術審查團隊，已配合原能會完成台電

公司低放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之審查工作。 

2、用過核子燃料深地層處置安全管制技術：完成高

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；集中式放

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；高燃耗用過核子

燃料乾式貯存安全審查作業導則(草案)；高放射

性廢棄物處置安全分析技術規範草案；建立處置

設施熱-水-力耦合效應之分析技術與平行驗證

能力，完成關鍵議題之平行驗證工作；研析國際

間高放處置計畫安全分析報告審查導則及關鍵

審查議題，建立高放處置設施各功能系統之安全

管制審查要項等。所建立之技術審查團隊，刻正

配合原能會執行台電公司高放最終處置計畫階

段性成果報告之審查工作。 

3、建立核電廠除役廢棄物自主審查與平行驗證能

力：維持專業技術客觀獨立性，妥善監督台電公

司執行除役核廢料安全作業。目前已逐年建立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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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射性廢棄物解除管制量測之審查技術、國際除

役大量放射性固體廢棄物處理技術資訊、廢棄物

活度量測品質保證審查技術、處理貯存設施之安

全審查導則、處置前安全管理之管制技術等，提

升管制技術能量。而對此部分研究計畫，係以完

成2025非核家園政策為任務導向，進行具有優先

性與急迫性的管制技術研發工作，以確保核電廠

除役階段的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及作業安全。 

(四)綜上，為推進原子能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，原能

會應推廣應用原子能於農業、工業及醫療，輔導國

內各大學與研究所發展原子科學教育，並審慎選定

委託研究主題、委託對象及研究人員。惟查原能會

委託研究計畫過於集中於清華大學，7年委託經費

達1億6,317萬餘元；104年至106年度間，該會委託

清華大學辦理之研究計畫，更占該會計畫總經費3

成，資源分配涉及特定目標，易招致外界質疑有資

源壟斷之嫌。本案原能會委託研究計畫104年研究

主題為進步型反應器及核一廠、105年研究主題因

國家政策朝非核家園而回歸為輕水式反應器及核

二廠、核三廠，106年研究主題為核三廠，卻發生

104年與105年、105年與106年摘要架構相似分別約

99%、2%，導致期末報告涉及抄襲爭議，該會無視

原子能法所賦與主管機關職掌，對原子能之開發及

運用劃地自限，如何達到擴大原子能在農業、工業

醫療上之應用，實令人質疑；且案內相關研究報告

提出後，究竟對核能政策有何助益，應用實績為何

等，該會均無法具體說明，耗資8,780萬元之研究

報告自此乏人問津、束之高閣，益顯出該會虛擲鉅

額預算，核有嚴重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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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綜上所述，原能會委託清華大學辦理「核能技術及安全

分析之強化研究」勞務採購案，惟原能會前主任委員周○卿

卻擔任本案 106 年度分項計畫之共同主持人，未予迴避，明

顯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規定；原能會採購人員未依政府採

購法第 51 條翔實審查廠商投標文件，明顯違反採購人員倫理

準則相關規定。另原能會未正視該等研究計畫經費龐大，理

當用更客觀公正方式辦理評選及審標作業，採更高標準審查

成果報告，以落實計畫成效之查核機制，卻連續 3 年邀請同

一批核子工程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員及審查委員，復對清華

大學所提各年度投標文件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高比例重

複，全然視若無睹，且任令清華大學於連續 3 年、3 個分項

計畫之期末報告中，引用該會中程計畫書綱要內容，引發抄

襲爭議。又原能會委託研究計畫過於集中於清華大學，招致

外界質疑有資源壟斷之嫌；該會無視原子能法所賦與主管機

關職掌，對原子能之開發及運用劃地自限，如何達到擴大原

子能在農業、工業醫療上之應用，實令人質疑；且案內相關

研究報告提出後，究竟對核能政策有何助益，應用實績為何

等，該會均無法具體說明，耗資 8,780 萬元之研究報告自此

乏人問津、束之高閣，益顯出該會虛擲鉅額預算，均有違失。

爰依憲法第 97 條第 1 項及監察法第 24 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

移送行政院轉飭原能會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楊芳玲 

         田秋堇 

 


